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石家庄学院听课制度
课堂教学是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，是教学质量的决定性因素。课堂听课是了解和掌握教学情况的必要手段，同时也是教师间互相学习的主要方式。为使听课工作经常化、制度化，根据我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    一、听课人员
    1．全体校领导。
    2．教务处、学工部（处）、人事处、国有资产管理处、高教所、科研处、宣传部等相关部门领导。
3．各二级学院领导。
4. 各教研室主任。
5. 教学管理人员，包括教务处工作人员、各学院教学秘书。
6. 全体任课教师。
    二、听课任务
    1．校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3次，其中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不少于6次。
    2．教务处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次，其他相关部门领导不少于3次。
3．各学院领导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次，其中主管教学的副院长不少于6次。
4. 各教研室主任每学期听课不少于6次。
5. 教学管理人员每学期听课不少于4次。
6. 任课教师每学期互相听课不少于4次。
    三、听课范围和方式
    1．听课范围：学校全日制本、专科课程，含理论课和实践课，包括课堂讲授、实验、实习等教学环节；听课应尽量考虑到教师的老、中、青各个层次。
    2．听课方式：可根据各自的工作情况，自行安排时间，或参加由学校、各学院组织的教学观摩活动；各教研室也可根据工作情况组织集体听课。
    四、听课要求
1．每次听课时间不少于1课时。
2. 听课人员要遵守课堂纪律，上课前5分钟进入教室，关闭通讯工具，不得中途离开教室。
    3．听课过程中着重了解教学秩序、教学态度、教学内容、教学方法、教学技能、教学效果及学生出勤和学习态度等情况。
    4．注意教室的教学设备和设施情况，不良的设备、设施要记录下来。
    5．记录师生反映的问题与要求。
    五、听课信息反馈与处理
1．听课人员要认真填写《石家庄学院听课记录表》，校领导和相关部门领导于每学期末将记录表交到教务处留存，各学院领导于每学期末将记录表交到学院教学办公室留存。
2．听课人员听课后要通过不同方式及时和授课教师交流，对教师的教学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，并提出帮助性的建议。
    3．教务处对听课所反映的问题要在一周内处理，涉及授课教师或听课学生的问题要及时反馈到教师或学生所在学院，各学院要在一周内提出处理意见并限期改正。涉及其他部门的问题及时转交有关部门，限期在一周内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教务处。
    4．教务处每学期对学校的听课情况进行总结并报主管教学的副校长，同时将相关信息反馈给二级学院，作为改进教学和考核教师教学工作质量的参考依据。
六、其他
1. 本制度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原《石家庄学院领导干部听课制度》同时废止。
2. 本制度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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